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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的合规要点
□北京安杰世泽（上海）律师事务所 曹心蓓

遵守劳动纪律， 是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的基本义务， 相应

地， 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也享有用工管理权， 有权依法建立和

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并对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员工作出相应的纪

律处分， 包括解除劳动合同。

纵观近年来有关违纪解除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 企业往往

会在一些处理细节上发生 “疏漏”， 并因此在仲裁和诉讼中面临

不利的后果。

笔者根据既往的仲裁诉讼经验， 总结了违纪解除劳动合同处

理中的十项合规细节， 希望对企业的用工管理有所帮助。

!"

规章制度的送达

规章制度的送达是有效适用的

基础环节。 根据笔者的经验， 很少

碰到用人单位未向员工发布规章制

度的情况， 但往往因为一些“疏

失” 导致规章制度的送达未被司法

部门认可， 比如通过邮件群发向全

员发布， 但因涉诉时员工已不在邮

箱群组内无法查看， 无法证明当时

的送达。 比如签收单上载明的规章

制度名称和发布的制度文本有出

入， 邮件中所附的规章制度内网链

接已迁移， 无法查看发布的规章制

度具体内容等。

规章和违纪行为的对应性

大部分用人单位在对违纪行为

处理时都会在规章制度中锁定具体

对应的条款， 但以下细节问题也需

要重点关注：

首先， 企业的规章制度时有更

新， 而有时员工的违纪行为历时较

久才被用人单位发现查处， 此时要

注意， 应按照员工违纪行为发生时

的规章制度版本来对违纪行为进行

问责处理；

其次， 规章制度往往难以穷尽

所有的违纪行为， 而有时员工的违

纪行为又并非常见， 企业在处理时

会援引兜底性条款， 如“其他严重

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但在实践

中， 除非是从普遍认知上属于严重

违反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和劳动纪

律的行为， 否则援引兜底性条款的

违纪解除可能无法得到司法部门的

认可。 这就要求用人单位结合既往

的管理和劳动纠纷经验， 及时对规

章制度进行补充修订；

最后， 企业在设计规章制度的

违纪行为分级时， 同一类违纪行为

可能会根据情节不同而在轻微违

纪、 中等违纪、 严重违纪中均出

现， 在处理这样的违纪行为时需要

注意甄别行为对应的等级。

在既往案件中我们发现， 有些

员工的违纪行为根据制度中的规

定， 可能同时符合两档违纪等级，

在此情况下司法部门往往只支持按

较轻的一档违纪等级来进行处分，

贸然适用较重的违纪等级有可能导

致违法解除。

证据固定

一些涉及员工日常工作表现的

违纪案件中， 我们往往会发现有些

可惜的情况是， 出于人性化管理、

柔性管理， 主管在对下属进行管理

或同事间进行工作沟通时， 往往不

会直接指出员工在工作态度上的问

题或工作疏失， 这就导致在日后的

违纪解除案件处理中， 用人单位无

法证明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所累积的

过错已严重到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

程序 （裁审人员作为中立方很难对

公司业务有很透彻深入的了解， 所

以需要更为直观的证据来证明员工

的过错过失）。

建议在日常的工作管理过程

中， 若对员工工作表现不满意或者

员工确实存在工作过失的， 可通过

邮件等明确指出， 保留书面证据，

以作为日后劳动争议案件中的重要

证据。

此外， 在日常管理中， 对于涉

及违纪的员工， 也应更有意识地注

意证据收集， 比如遇到员工拒不完

成工作的情况， 考虑到“难证其

无” 但举证责任又在用人单位的问

题， 主管可以多通过邮件留证， 比

如邮件确认员工并未完成工作、 询

问员工为何不完成工作等。

另外， 在日常管理中， 企业与

员工之间的很多工作安排、 工作任

务、 工作成果等沟通交流会通过口

头、 会议讨论、 或在目前最主流的

通讯工具微信等上进行。 然而在发

生违纪相关争议时， 不仅口头和会

议讨论中安排、 确认的内容无法得

到证明， 微信也常面临聊天记录删

除、 删除对方微信、 退出群聊等原

因导致原始记录不存在 （截图并不

能算证据原件 ）。 如果员工否认，

真实性很难被认可。 因此建议管理

人员、 人事等， 保留与问题员工的

相关聊天记录， 不主动删除对方的

微信、 及时进行公证取证等， 以做

到证据固定。

处罚的合理性

除上述提及的违纪行为和规章

制度的对应性之外， 用人单位在处

理个体案件时， 也应具体考虑员工

的行为严重性和造成的后果。

例如， 同样是拒不服从工作指

令或工作安排的行为， 但拒不完成

主要工作和不完成辅助性工作， 如

填写工作周记等， 从违纪行为的严

重性和后果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的。 我们在司法案例中也看到， 越

来越多的案件裁审人员在做审判时

会综合衡量评估员工行为的恶性、

严重性、 后果等。

因此我们建议， 在对应规章制

度进行违纪处理的基础上， 用人单

位也应进一步综合考虑员工行为本

身的恶性和行为后果。

一事不二罚

大部分的用人单位在进行违纪

行为处理时也知晓“一事不二罚”

的原则和逻辑， 但我们还是会看到

企业会因内部决议的变化等原因，

变更对员工的处罚决定， 如撤销较

轻的处罚， 改适用较重的处罚。

这种情况下， 即便适用较重处

罚亦符合规章制度的规定， 也可能

无法得到司法部门的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员工的

持续性违纪行为， 用人单位在处理

时需要更为慎重， 有些情况下尽管

员工一段时间内存在多次违纪， 但

由于是持续性的或者说是有行为惯

性的， 公司在处理时只能作为“一

事” 来处理， 如果直接按照次数来

进行累计处理， 可能因合理性的问

题而被认定为违法解除。

例如公司规定未按照公司要求

填报报销内容的记轻微违纪一次，

三次轻微违纪可以立即解除合同，

而员工在一个月内多次发生未按照

公司要求填报的情况， 企业在后一

个月的报销审批中发现了该违纪行

为， 此时我们不建议公司直接按照

员工未按要求填报的违纪次数做解

除处理， 这样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

的风险会非常大。

违纪行为的处理时间

实践中， 部分用人单位由于内

部关于调查、 处分的流程， 从发现

违纪行为到作出处理间隔很长时

间。

根据既往办案经验， 过长的违

纪行为处理时间往往会影响裁审人

员对案件的判断。 部分地区对违纪

行为的处理时长有明确的规定， 一

般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5-6

个月内。 即便在没有明确规定的地

区， 部分裁审人员也会因处理时间

过长而质疑公司事隔多时作出违纪

处理的合理性。 建议用人单位在尽

可能地加速调查和处理的时间， 以

确保违纪处分作出的合法合理。

另一方面， 如涉及多项违纪行

为的， 也要注意处分的间隔时间。

大部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都会

有关于多项较轻的违纪行为升等至

解除劳动合同的升级规则， 用人单

位在作出处分时也要注意问责的间

隔时间。

如果员工在较短的间隔时间内

发生多起事件不同的违纪行为， 公

司对每项违纪行为作出处分并最终

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升等、 解除处理

这并无问题， 但如果是对于一定时

间内的违纪行为在某个时间段进行

批量处分， 即便违纪行为确实存

在， 也可能会让裁审人员认为用人

单位系为解除员工而刻意“秋后算

账”， 最终以用人单位疏于对之前

的违纪行为进行管理、 处分为由认

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是否已行使管理权

对用人单位是否已行使管理权

的审查， 往往出现在持续性违纪、

发现较早之前发生的违纪行为相关

的违纪解除案件中。 在此类案件

中， 员工往往会以公司在实际管理

中并不禁止该等行为、 一贯按此操

作为由来抗辩公司并无对此进行问

责的合理性。

比较常见的案件类型是虚假报

销、 迟到早退等， 此时用人单位还

需要进一步给出未能及时查处该等

违纪行为的合理解释。

以员工长期提交虚假发票为

例， 如果员工提交的虚假发票系出

租车票， 这类报销票据除前往相应

的公司进行核实外， 并无公开渠道

查询真伪， 那么用人单位只要有明

确的制度依据， 证明公司并非不禁

止该行为而只是因为手段所限未能

及时查处， 一般情况下解除行为可

获得司法部门的认可。 但如果系增

值税发票等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查询

的报销票据 （部分地区可线上查

询）， 尽管从财务管理的角度， 企

业也不可能对员工提交的所有票据

进行一一核查， 未能及时查处也具

有合理性， 但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

时可能会对此有所疑虑， 对案件结

果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制订时的程序瑕疵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

位在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

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确定。 实践中， 用人单位在规章制

度制订过程中， 往往可能存在以下

瑕疵：

首先是民主程序不完善， 如仅

向全体职工征询意见， 没有与工会

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过程；

其次是征询意见的广泛性不符

合要求， 如仅针对部分员工征求意

见， 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

讨论；

最后是未做好相关程序的证据

保留和固定， 如没有张贴征询意见

的照片或者视频、 协商会议记录丢

失等。

尽管在违纪解除的劳动争议案件

中， 司法部门更多还是聚焦于审查是

否存在违纪行为， 以及解除所依据的

规章制度是否经过了相应流程， 而不

过多地审查流程的细节， 但在实践中

也存在不少案例， 企业在违纪解除案

件中败诉的原因系规章制度制订程序

上的瑕疵， 特别是员工违反的是一些

不具有普遍性、 企业特殊适用的违纪

规范或要求时。

程序性规定

一些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中还会

明确企业内部如何问责处理违纪行为

的程序， 比如处罚决策程序、 听证申

诉程序等， 司法部门有时也会要求用

人单位提供已遵照规章制度履行相关

内部程序的证明材料， 因此用人单位

在处理违纪行为时除满足法定的程序

要件之外， 也需要根据规章制度完成

内部的程序事项并保留相关证据。

解除决定通知工会

依据相关规定， 建立了工会组织

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未依

法事先通知工会的， 劳动者以用人单

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

位支付赔偿金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

程序的除外。

因此， 通知工会这一程序性要件

同样也会决定解除是否合法， 用人单

位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细节：

首先， 部分地方规定明确要求未

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 单方解除时应

事先通知用人单位所在地工会， 因此

我们建议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在解

除前事先通知所在街道的工会；

部分集团性企业， 在通知工会时

需要注意工会主体和用人单位的对应

性， 如果分支机构亦单独建立工会

的， 应通知分支机构工会； 如果总公

司工会被批准覆盖和兼管各分支机构

的民主管理的， 应通知总公司工会；

如果以上两种情形均不符合， 则应按

照用人单位未建立工会的情形处理；

最后， 工会通知补正的时间节点

为一审起诉前， 超过该时间节点的，

即便在一审庭审时已通知工会， 也不

符合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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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资 公 告
杰傲湃思生物医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即

日起， 公司注册资本由159万美

元减少到588.180941万人民币。

特此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上海宇阳电子有限公

司及上海市达华五金电器厂有

限公司的股东决定， 上海宇阳

电子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上海市

达华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 吸

收合并后， 上海宇阳电子有限

公司存续， 上海宇阳电子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由70万元增加到

112.2万元， 上海市达华五金电

器厂有限公司注销， 上海市达

华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注销后

其债权、 债务、 人员、 资产均

由上海宇阳电子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宇阳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达华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

2023年5月8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上海意达通用五金有

限公司及上海意达通用五金经

营部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 上

海意达通用五金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上海意达通用五金经营部

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后， 上海

意达通用五金有限公司存续 ，

上海意达通用五金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仍为78万元， 上海意达

通用五金经营部有限公司注销，

上海意达通用五金经营部有限

公司注销后其债权、 债务、 人

员、 资产均由上海宇阳电子有

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意达通用五金有限公司

上海意达通用五金经营部有限公司

2023年5月8日


